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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证券代码：600363 股票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23-061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更正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1月28日披露

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经事

后核查，因工作人员疏忽，已披露的原公告表述不够准确，现就有关情况补充更正

如下： 

一、对“担保基本情况”的补充更正 

更正前： 

（一）担保基本情况 

联创超导自产品商业化后，业务高速发展，现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公司拟按对联创超导的持股比例对授信总额的40%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担保，担保期限自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有效，担保额度在担保期限内可滚动

使用。联创超导以其全部财产为公司实际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时，联创超导控股股

东电子集团对联创超导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的60%提供不超过

30,000万元担保。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本次担保总额范围内决定实际发生的担保

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具体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人签署担保相

关文件，授权期限自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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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一）担保基本情况 

联创超导自产品商业化后，业务高速发展，现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其中，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云谱

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期限为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拟向赣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期限为二年（一年一放）

的流动资金循环贷款等综合授信；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高新支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期限为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拟向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期限为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

等综合授信。公司拟按对联创超导的持股比例对每笔授信额度的40%提供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20,000万元担保。联创超导以其全部财产为公司实际担保提供反担保。同

时，联创超导控股股东电子集团对联创超导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

的60%提供不超过30,000万元担保。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四笔联创超导拟申办的贷款授信担

保额度范围内决定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具体事宜，授权

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人签署担保相关文件。 

二、对“三、对外担保的主要内容”的补充更正 

更正前： 

联创超导拟实际获批的累计总额不超过50,000万元的每笔贷款，联创光电均按

40%持股比例提供累计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的担保，同时，电子集团按60%比例提

供累计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的担保。 

更正后： 

联创超导拟申请的累计总额不超过50,000万元的每笔贷款授信，其中，拟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云谱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期限为一

年的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拟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10,000万元期限为二年（一年一放）的流动资金循环贷款等综合授信；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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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高新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期限为一年

的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总额不超

过10,000万元期限为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联创光电对上述每笔授信

额度均按40%持股比例提供累计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的担保，同时，电子集团均

按60%比例提供累计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的担保。 

除上述补充更正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因本次补充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